
 

 

 

 

 

 

 

【案例介紹】 

在一家生產自行車零件公司擔任會計工作的宋姓女子，在服務期間除

負責掌管公司帳務外，還兼理員工工作資料、報關業務的電腦處理工作。

九十五年七月間因故離職，由於公司沒付給她當月份的薪水，因而心生不

滿，臨走前將電腦主機中儲存的公司生產與營運資料，包括產品設計圖片、

報關資料、帳目與客戶資料等一百八十多筆的電磁紀錄部分或全部都予刪

除，留下一片「備份」光碟片就走人，後來公司方面發現電腦資料被刪，

留下「備份」光碟片竟是 空白片，便對宋女提出毀損電磁紀錄的告訴。 

檢察官在案件偵查中，認為公司提告

的屬於「告訴乃論」案件，告訴人可以撤

回告訴，因此勸導雙方和解，宋女堅不認

錯，指電腦內資料消失，可能是電腦當機

緣故，不關她的事，而且她已經將有關資

料製作備份光碟交給公司，至於光碟片何以是空白的，她也不知道！在這

種情形下，告訴人公司當然不會撤回告訴，宋女便因「破壞電磁紀錄罪」

被檢察官提起公訴。  

這案件在法院審理期間，一審法官也曾嘗試替宋女與前服務的公司和

解，宋女仍然拒絕，法院就依起訴的罪名判處拘役五十五日，因為犯罪時

間是在九十五年七月間，合於民國九十六年間為紀念解除戒嚴二十週年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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制定的《九十六年罪犯減刑條例》所定：犯罪在九十六年四月二十四日以

前可以減刑的條件，依這條例予以減刑二分之一，減為拘役二十七日。 

宋女不服判決，提起第二審上訴。被害的公司方面則認為量刑過輕，

也聲請檢察官提起上訴。二審法官審理結果，認為宋女確有這種企圖影響

公司營運的事實，而且犯罪後態度不佳，將第一審法院的判決撤銷，改判

有期徒刑四月，也依減刑條例減處有期徒刑二月，可以易科罰金。宋女更

是不服，提起第三審上訴，報載宋女的上訴案日前已被最高法院駁回，也

就是維持第二審法院的判決，這件擅自刪除他人電腦內資料釀成的刑案，

至此方告判決確定。 

資料來源：法務部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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